


 
 

重要提示 

 
 

发行人承诺将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企业及

其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

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《公司信用类债

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

了相关内部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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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 

发行人/通用技术

集团 /本公司 /公

司/集团 

指 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债务融资工具 指 

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

券市场发行的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

息的有价证券 

董事 指 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董事 

监事 指 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监事 

银行间市场 指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

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

上海清算所 指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信用评级机构 指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持有人 指 
根据债券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

登记拥有本公司已发行债券的投资者 

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

报告期 指 2022 年 1-6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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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

一、公司的中文名称及简称，外文名称及缩写 

公司中文名称 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公司中文名称简称 通用集团 

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General Technology(Group) Holding Co.,Ltd 

公司英文名称简称 GT 

 

 

二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姓名、职位、联系地址、电

话、传真、电子信箱 

姓名  马可辉 

职位 总会计师、党组成员 

联系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90号通用技术大厦 

电话  010-63349681 

传真  010-63348118 

电子信箱  makehui@gt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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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

一、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 

截至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，发行人所有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基

本情况如下： 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
债券余额

（亿元）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五

期中期票据（科创

票据） 

22 通用
MTN005(

科创票

据) 

10228137

9 
2022-06-22 2022-06-24 2025-06-24 10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四

期中期票据 

22 通用
MTN004 

10228103

8 
2022-04-28 2022-04-29 

3+N（3）

年期，发行

人依据发行

条款的约定

赎回之前长

期存续，并

在发行人依

据发行条款

的约定赎回

时到期 

10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三

期中期票据 

22 通用
MTN003 

10228092

2 
2022-04-20 2022-04-25 

3+N（3）

年期，发行

人依据发行

条款的约定

赎回之前长

期存续，并

在发行人依

据发行条款

的约定赎回

时到期 

20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二

期中期票据 

22 通用
MTN002 

10228057

4 
2022-03-17 2022-03-21 2025-03-21 10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 

22 通用
MTN001 

10228014

1 
2022-01-17 2022-01-19 2025-01-19 22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 21 通用
10210321

6 
2021-12-07 2021-12-09 2024-12-09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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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1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 

MTN001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0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一） 

20 通用
MTN001

A 

10200098

9 
2020-05-07 2020-05-11 2025-05-11 20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0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二） 

20 通用
MTN001

B 

10200099

0 
2020-05-07 2020-05-11 2023-05-11 5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19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一） 

19 通用
MTN001

A 

10190126

3 
2019-09-17 2019-09-19 2024-09-19 25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19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二） 

19 通用
MTN001

B 

10190126

4 
2019-09-17 2019-09-19 2022-09-19 10 

（续） 

债券名称 利率 付息兑付方式 
交易 

场所 
主承销商 

存续期管

理机构 

受托管

理人

（如

有）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五

期中期票据（科创

票据） 

2.98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 

公司 2022 年度第四

期中期票据 

3.38% 

存续期内每年

付息一次，发

行人依据发行

条款的约定赎

回时到期，到

期一次性兑付

本金及最后一

期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 

公司 2022 年度第三

3.41% 

存续期内每年

付息一次，发

行人依据发行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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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中期票据 条款的约定赎

回时到期，到

期一次性兑付

本金及最后一

期利息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二

期中期票据 

3.12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2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 

2.94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1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 

3.10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0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一） 

2.69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，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20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二） 

3.36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，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19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一） 

3.63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，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中国通用技术（集

团）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 2019 年度第一

期中期票据（品种

二） 

3.98% 

每年付息一

次，于兑付日

一次性兑付本

金及最后一期

利息 

银行

间市

场 

中信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，北京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中信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不涉及 

截至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，发行人不涉及逾期未偿还债券。 



6 
 

二、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

2022年6月28日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《中国通用技

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》，维持中国通

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，维持“22

通 用 MTN004”“22 通 用 MTN003”“22 通 用 MTN002”“22 通 用

MTN001”“21 通 用 MTN001”“20 通 用 MTN001A”“20 通 用

MTN001B”“19通用MTN001A”“19通用MTN001B”的信用等级为AAA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未对本公司或债务融资工具作出的信用

评级结果进行调整。 

 

三、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、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

殊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

债券简称 特殊条款 触发和执行情况 

22通用MTN005(科创票据) 无 不涉及 

22通用MTN004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不涉及 

22通用MTN003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不涉及 

22通用MTN002 无 不涉及 

22通用MTN001 无 不涉及 

21通用MTN001 无 不涉及 

20通用MTN001A 无 不涉及 

20通用MTN001B 无 不涉及 

19通用MTN001A 无 不涉及 

19通用MTN001B 无 不涉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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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增信机制、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

内的现状、执行情况和变化情况及其影响 

（一）增信机制 

“22 通 用 MTN005( 科 创 票 据 )”“22 通 用 MTN004”“22 通 用

MTN003”“22通用MTN002”“22通用MTN001”“21通用MTN001”“20通

用 MTN001A”“20 通 用 MTN001B”“19 通 用 MTN001A”“19 通 用

MTN001B”均为信用发行，无增信。 

（二）偿债计划 

债券简称 

22通用MTN005(科创票据)、22通用MTN004、22

通用MTN003、22通用MTN002、22通用MTN001、

21通用MTN001、 20通用MTN001A、20通用

MTN001B、19通用MTN001A、19通用MTN001B 

偿债计划概述 
偿债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披露无变化，本金及利息

按期支付，通过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。 

偿债计划的变化情况对债券持有人

利益的影响（如有） 
不适用 

报告期内是否按募集说明书相关承

诺执行 
是 

（三）截至报告期末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

债券简称 

22通用MTN005(科创票据)、22通用MTN004、22通

用MTN003、22通用MTN002、22通用MTN001、21

通用MTN001、20通用MTN001A、20通用MTN001B、

19通用MTN001A、19通用MTN001B 

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概述 明确违约责任、制定投资者保护机制。 

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

债券持有人利益的影响（如有） 
不适用 

报告期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

的执行情况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的其他偿债保障措

施未发生变更，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

报告期内是否按募集说明书 

的相关承诺执行 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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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

一、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（一）会计政策变更 

无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 

无。 

（三）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

无。 

（四）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更正金额 

不涉及。 

 

二、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%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发生亏损情况。 

 

三、资产抵押、质押、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超过上年末

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 

截至报告期末，本公司未发生资产抵押、质押、被查封、扣

押、冻结超过上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的情况。 

 

四、对外担保金额以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

（一）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报告期末，除已确认为负债的担保外，公司对外提供的其他

担保合计0.004亿元，相比去年年末减少17.896亿元，降幅为99.98%。 

（二）重大未决诉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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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2 年 6 月末，发行人及下属各级公司尚有各类未结案件

868 件，总涉案金额 95.3 亿元。未结案件中，被诉案件 544 件，被诉

金额 34.8 亿元。其中，重要的诉讼事项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吕刚强诉泉州中轻石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泉州中轻”）；中

轻资源进出口公司；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；中国通用技

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

2010 年 8 月，泉州中轻与吕刚强、高能泉州分公司签订《合作协

议》，约定由吕刚强对中轻石材园开展土地平整工程。2020 年 8 月，

吕刚强、吴英才（已撤诉）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泉

州中轻等公司支付土地平整工程款、资金占用损失等合计 104,907 万

元。2021 年 8 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被告泉州中轻应支

付原告吕刚强 104,907 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等；驳回原告吕刚强的其

他诉讼请求。泉州中轻上述不服判决，已向福建省高级人人民法院提

出上诉，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尚未做出终审判决。 

2、韶能集团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诉中国邮电器材深圳

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

韶能集团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诉称：中国邮电器材深圳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公司”）与韶能集团韶关市银岭经贸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韶能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

合作开展外贸业务。韶能公司认为因深圳公司原因造成其未能获得退

税款 3,775.14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损失。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该案

尚在一审审理中。 

3、南京技术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

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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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经贸”）于 2018 年

4 月提起诉讼，一并起诉 14 个案件，总计主张的合同金额 7,763.12 万

元。2018 年 6 月，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 7 个案件作出一审判决，

判决南京技术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技术”）向江苏经

贸返还货款 3,893.51 万元。南京技术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2019 年 3

月南京技术收到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民事判决书，其中

6 个案件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江苏经贸全部诉讼请求，涉及货款金额

3,408.59 万元；1 个案件驳回南京技术的上诉，维持原判，涉及货款

金额 484.92 万元。2019 年 7 月，江苏经贸对南京技术第一批胜诉的

6 个合同（约 3,409 万元）向江苏高院提出再审申请。2020 年 8 月，

江苏高院驳回江苏经贸对 6 个合同的再审申请，维持南京技术胜诉判

决。2020 年 7 月，南京技术收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二批 7 个

合同（约 3,869 万元）的民事裁定书，裁定驳回江苏经贸和南京技术

上诉，维持原裁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2022 年 5 月，江苏经

贸在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南京技术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南京公司

赔偿其货款损失及利息 8664 万元，目前案件尚在一审中。 

4、邮电器材下属公司与北京思凯特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

案 

北京思凯特商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思凯特”）因合同纠纷

分别于 2019 年 8 月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中邮普泰移动

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普泰”），于 2019 年 9 月向天

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中邮通信设备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天津设备”）。其中，思凯特与北京普泰案，涉案金额约 2,922.13 万

元，2022 年 3 月思凯特一审撤诉，法院做出裁定。思凯特与天津设备

合同纠纷案，涉案金额约 661.2 万元，2019 年 11 月天津设备一审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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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，天津设备提起上诉，2021 年 11 月二审法院裁定发回河东区人民

法院重审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，尚未做出判决。 

5、佛山通用医药有限公司与上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

纷案 

2018 年 12 月，佛山通用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佛山通用”）

与上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药广东”）签订《医疗器械产

品采购合同》，上药广东向佛山通用采购医疗器械，后双方因交货事

项发生争议。2021 年 2 月，上药广东向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，请求佛山通用返还货款、违约金、律师费及诉讼费

1,926.36 万元。2022 年 5 月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药广东的全部诉讼

请求。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过程中。 

6、邮电器材下属公司与郑州天之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

纷案 

郑州天之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之创公司”）诉中

邮普泰通信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邮普泰”）合同纠纷案 

天之创公司诉称：中邮普泰与天之创公司于 2018 年 4 月至 6 月

签订系列买卖合同，但中邮普泰未如期提走全部货物，天之创公司向

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，要求：1）解除买卖合同；2）返还

货款及利息 1,935.70 万元；3）代理费、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及其他

相关费用由中邮普泰承担。2020 年 3 月 17 日，西城区法院判决中邮

普泰支付货款 1,844.6 万元，后中邮普泰提起上诉。2020 年 10 月，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西城区法院重新审理。2021 年 12

月，重审一审判决驳回天之创诉讼请求，目前重审二审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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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沈阳沈鑫巴士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诉沈阳机床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

2021 年 7 月，沈阳沈鑫巴士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将沈阳机床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公司诉至法院，请求返还租车本金、利息及相关损失共

计 1,779.53 万元，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。 

 

五、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

2022年4月28日，公司公告了《中国通用技术(集团)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关于变更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公告》。截至定期报告批准报出

日，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总会计师马可辉，负责人相关信息详

见本报告第一章企业主要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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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财务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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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备查文件 

一、备查文件 

1、载有公司负责人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

计主管人员）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； 

2、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、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

原件（如有）； 

3、报告期内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

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； 

4、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、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半

年度报告、半年度财务信息。 

 

二、查询地址 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中路90号通用技术大厦 

联系电话：010-63349681 

联系人：李雪 

 

三、查询网站 

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）、

中国货币网（http：//www.chinamoney.com.cn）或上海清算所网站（http：

//www.shclearing.com）等网站查询公司公开披露过的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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